东北大学本科生课程考试命题、阅卷工作基本规范
1、 考试命题

1、 命题教师应同时提交A、B两套试卷，并提供相应试卷的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。

2、 A、B卷内容的重复率原则上不应高于20%，且在题量、难易程度和深度广度等方面要保持相对一致。

3、 同门课程试卷内容二年内重复率不得超过10%。

4、 试卷格式须按学校要求的统一模板进行编排。

2、 考试阅卷
1、 平时成绩必须在考试之前评定完毕，并有评定依据。
2、 试卷给分一律按每题得分点给分，不得在卷面上打负分。

3、 阅卷教师应用红色字迹签字笔（圆珠笔）阅卷。

4、 试卷分数如有改动，阅卷教师必须在改动处签字（盖章）。

5、 考试阅卷工作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及所在系或研究所等教学单位应及时进行试卷分析。

6、 任课教师可填写《东北大学课程考试试卷分析表》，也可根据表格内容和实际考试情况自行设计试卷分析报告。
